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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专程跑过来为我们办证，真是
太感谢了。”近日，张女士紧紧握着红旗
公证处公证人员的手感激地说。

前段时间，张女士到红旗公证处，申
请办理母亲王某的遗产继承权公证。红
旗公证处主任申慧军了解到王某年事已
高，且卧病在床，无法亲自到场，便为其
开通办证“绿色通道”，立即组织开展登
门服务。经现场确认，王某神志清醒，意
思表达真实，符合办理要求，当天便为其
办理了相应公证（如图）。

自 1993年从事公证工作以来，申慧
军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秉
持办理公证就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信条，严格审核每一份材料，严抠每
一个细节，确保公证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有效性。他常说：“公证员的职责就
是要确保每一个公证事项都经得起法
律的考验，要通过公证全力维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
今年 4 月，市司法局推动公证行业

开展“减证便民提速”活动，在申慧军的
示范引领下，全市公证行业打通便民服
务“最后一公里”，服务水平均显著提
升。截至目前，各公证处推出“绿色继承
公证、压缩办证期限、节日不打烊、线上
服务、‘一事一站办’、公证‘就近办’、加
强涉企服务”7项服务，共办理绿色继承
公证 3039 件；当日受理当日出证 6539
件；为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延时服务、节
假日预约服务 4279 次；4 家公证处开通
线上服务，办理线上公证1632件；6家公
证处提供“公证+不动产登记”一站式服
务，代办不动产登记证94本；1家公证处
开展“公证+领事认证”联办服务，代办
公证书外事认证 401 件；进企业宣传 22
次，办理涉企公证 1484 件，为我市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下一步，我市各公证处将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办证
质量、办证效率、办证温度，满足我市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程鹏文 文/图）

打造公共法律服务“证能量”
跑出便民利民惠民“加速度”

我市公证行业持续推进“减证便民提速”活动

今年以来，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持续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一个统抓、
五大职能”作用，聚焦“护企、惠企、助企、
利企”，打出法治惠企“组合拳”，积极践行

“马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制，甘当服
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切实提升经营主
体的法治感受度和满意度。
打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实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
动。市司法局党委会专题研究制定关于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3项措施，全力打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聚焦全市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强力推进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
新质生产力10项措施落实，组建金融、知
识产权等领域法律服务人才库。持续抓
好法治保障中原农谷10项措施，以高水平
法治保障中原农谷蓄势突破。

实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动。针对我市民营企业多、制造业集
聚、行业龙头凸显的特点，实施服务保障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0项措施，服务保
障民营经济行稳致远。开展“服务实体
经济、律企携手同行”行动，深入推进法
律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合法性审查质

效，完成数字化、智能化储能系统集成及
锂电池梯次利用循环产业项目等合同类
事务审查50余件。

实施涉企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行
动。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障
碍，全面清理、及时废止有悖于平等保护
原则、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确
保涉企政策文件应清尽清、应改尽改、应
废尽废。经过对 125 份文件逐一审查，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新政办〔2021〕78
号）》等32份文件宣布废止。

打好行政执法监督“组合拳”
全面规范执法行为。深入开展提升

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聚焦行政执法的
源头、过程和结果，推动市、县两级行政执
法机关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
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
度”。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府院
府检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实现行政诉讼发
案量和败诉率“双下降”目标。积极推进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市556家行
政执法单位培训执法人员12514人次。

持续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创新举
措，将服务贯穿于监管执法全过程、各环
节，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全市使用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业务 48285件
次，减证惠企利民工作真正落地见效。
全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
制度，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市直各
部门公布免罚清单事项 933 项，办理案
件43442件，涉案金额1042万元，打造包
容审慎执法环境。全省服务型行政执法

“微宣讲、走基层”实战教学选拔赛首场
比赛在我市举办。

强化涉企行政执法监督。构建市、
县、乡三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
作体系，对重点执法部门涉企执法开展常
态化执法监督。组建全省首个汇聚多领
域精英的综合性行政执法监督人才库，全
市145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加挂行政执法
协调监督办公室牌子。在全市深入开展

“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动，持续提升
执法监督人员业务知识和实战能力。

打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组合拳”
持续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专项

行动。以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工作列入
今年全市十大民生实事为契机，持续开
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公益法律服务行
动，“法治体检”围绕政策宣讲解读、法治
环境保障、公司治理结构、风险防范化解
几个方面进行，全市 37 个律师服务团

191名律师“法治体检”企业434家、进行
风险分析 321 次、出具法律意见 410 条、
出具“体检”报告179份。

聚焦惠企利民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
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推进在县
（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公
共法律服务站设立涉企服务窗口，法律援
助企业职工和农民工845人次，挽回经济
损失920余万元。拓展仲裁服务领域，加
强与银保监局、建筑业、金融保险等行业
协会的沟通对接，共受理涉企仲裁案件
223件，标的35113.13万元。排查化解涉
企矛盾纠纷 1714件，圆满完成新乡考区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全面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聚焦
商事调解、贸易摩擦预警等领域，推动全
市 12 家律师事务所成立涉外法律服务
部，河南捷出远律师事务所连年入选商
务厅贸易摩擦预警点。深入开展公证行
业“减证便民提速”活动，优化涉外公证
程序，对企业、群众急需的当天受理当天
公证。我市豫新公证处和红旗公证处均
开设了涉企服务窗口，通过轮流值班、电
话预约等方式实现节假日不打烊，确保
企业的法律需求第一时间得到响应。

（秦文胜）

以高水平法治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侧记

本报讯 日前，新乡县公安局翟
坡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路过河边
时发现一只受伤的灰白相间的尖嘴
鸟，具体是什么品种也不清楚，目前
该鸟已被自己带回家中。

接到报警后，翟坡派出所值班民
警冷全霜、王海洋等人立即赶到报警
人张某家中。只见该鸟体型中等，正
趴卧在三轮车上瑟瑟发抖，毛茸茸的
翅膀上沾染着血迹，如尖锥般的长嘴
似乎因为碰撞已经歪斜。曾从事过
森林公安工作且有着丰富野生动物
救助经验的冷全霜根据鸟类的体型、
颜色以及声音，判断这只鸟可能是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鹭。

张某说，当天他骑着三轮车路过
河边时，突然发现湿漉漉的泥地上趴
着一只灰白相间的尖嘴鸟，走近一
看，发现这只鸟还在缓慢地喘着气，

身体也在微微颤抖，雨水夹杂着血水
从羽毛上滴落下来。由于当天下大
雨，因此，张某怀疑这只鸟可能因为
视线不佳，在飞行途中发生碰撞，导
致笔直而坚硬的长嘴歪斜。看着这
只尖嘴鸟较为稀有，为防止其进一步
受到伤害，张某便将其带回家中，随
后报了警。

为了尽快对受伤的尖嘴鸟进行
救助，冷全霜立即联系附近的野生动
物救助机构，在向机构医生描述完大
致情况后，随即驾车赶往救助机构。
20分钟后，民警将这只尖嘴鸟送到救
助机构医护人员手中，确保其能得到
专业的治疗。后经医护人员鉴定，该
尖嘴鸟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鹭。

目前，这只苍鹭仍在野生动物救
助机构接受专业治疗。

（邱猛）

警民携手 救助苍鹭

本报讯 为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法
治宣传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校
园欺凌事件发生，近日，封丘县法院员
额法官马静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新
乡市金瀚学校，以《拒绝欺凌、守护自

己》为题，为该校初中部师生上了一堂
法治课（如图）。

“遇到校园欺凌应该怎么办？”“未成
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怎么划分的？”“青
少年犯罪类型有哪些？”法治课上，马静

根据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点，结
合PPT图文、视频，运用真实案例，深入
浅出地为师生阐述了校园欺凌的表现形
式、危害后果、应对措施等，引导学生学
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
外，马静还向大家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教育同学们
要提高法律意识，远离违法犯罪，勇敢对
违法犯罪行为说不。

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法治
课，对预防校园欺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在今后的校园生活中，要做到团结友
爱、相互帮助、尊重他人，同时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学会拒绝和抵制不良行为。

今年以来，封丘县法院充分利用法
治副校长工作机制，坚持送法进校园常
态化，引导未成年人知法、尊法、守法、用
法，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截至目前，
该院共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18次，受众
1万余人次，为平安校园建设营造了浓
厚的法治氛围。

（郭文涛 文/图）

封丘县法院

常态化校园普法 护航未成年健康成长

本报讯 近日，延津
县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件，为企业排忧解难，营
造了良好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

2023年5月，原告与
被告签订合同，合同约定
工程价款为 17 万元。
2023 年 12 月工程完工
后，原被告双方对案涉工
程进行验收结算，剩余3
万元工程款被告未付，原
告多次催要，被告都以各
种理由推诿，原告无奈将
被告诉至延津县法院，要
求被告公司支付剩余工
程款以及逾期违约金共
计3.8万元。

收到案件后，承办
法官立即联系被告公
司。被告公司对欠付工
程款的金额无异议，但
因为公司经营不善，无
法立即支付所欠款项。
考虑到被告公司已经支
付了大部分工程款，为
化解矛盾纠纷，减轻企
业经济压力，承办法官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
解中，承办法官向双方
当事人分析利弊得失，
向被告释明不履行债务

可能面临被执行的风险，同时希望原告
能理解被告的难处。最终，通过承办法
官的悉心调解，双方就剩余未支付工程
款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放弃原本诉讼的
违约金请求，只要求被告按期给付本金；
被告也履行承诺，当场通过微信转账的
方式将3万元本金全部履行，至此案件得
以圆满解决。

该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
化解，是延津县法院服务经济大局、持续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企纾困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延津县法院不断加大诉前调
解力度，将调解贯穿于诉前、诉中和判后
全过程，让案件程序更优、耗时更短、矛盾
化解更彻底，减轻当事人诉累，有效维护
企业合法权益。 （申长健 赵家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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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对‘原阳大米’进行地理
标志综合保护后，现在买‘原阳大米’
放心多了。”近日，原阳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干警开展“回头看”工作
时，一名群众欣喜地向检察干警反馈。

原阳县地处黄河中下游，处于中
原农谷南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肥沃
的土质、昼夜温差大的特殊气候、黄
河水中丰富的矿物质和养分，为“原
阳大米”的生长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使“原阳大米”具有了许多令人称道
的特点，享有了“中国第一米”的美
誉。“原阳大米”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应当对其做好综合保护。然
而，近年来，印有“原阳大米”标志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大米在市场上屡
禁不止，影响了真正“原阳大米”的声
誉与销量。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代表了产
品的种植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美誉，
是产品高品质的重要体现，对于企业提
升品牌价值、开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原阳县检察院干警在履行公益诉讼检
察监督职责中发现，2003年12月24日，
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原阳大米”实
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原阳县域126家
大米加工企业仅26家获批准使用“原
阳大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但是
由于对“原阳大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
标志推广使用缺乏相应机制，行政区划
调整后的区域未及时引导规范申请，相
关部门对市场上使用“原阳大米”地理
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大米加工企业的
监督和查处力度不足，致使打着“原阳
大米”标志以次充好的大米在市场上泛
滥，既不利于发挥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也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了损害。

今年 3 月 15 日，原阳县检察院针
对发现的问题向原阳县市场监管局
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行职

责，注重协作，建立“原阳大米”原产
地市场品牌保护长效机制，加大对市
场上存在的未经批准擅自使用“原阳
大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大米
加工企业的监督和查处力度，制定

“原阳大米”产品管理规则。同时，加
大对使用“原阳大米”地理标志产品
专用标志的宣传，引导辖区内及因行
政区划调整区域的大米加工企业规
范申请、使用“原阳大米”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切实保障“原阳大米”的
特定品质，充分发挥地理标志的品牌
价值，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原阳县市场
监管局党组高度重视，开展专项行
动，按照《原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开展“原阳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专
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对“原阳大米”
地理标志保护进行全面排查。通过
实地走访、明察暗访、受理举报投诉、
组织业内人士座谈等多种形式，开展

“原阳大米”生产经营相关情况排查，
及时掌握辖区内大米生产加工经销
企业数据及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标识使用情况。同时制
订《原阳大米原产地保护工作方案》、
修订《地理标志产品原阳大米》国家
标准，加大对地理标志保护发展的支
持力度与监管力度。活动开展后，已
指导3家企业申请使用“原阳大米”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对 2 家使用专
用标志不严谨等问题的商铺进行了
责令限期整改。

“保护‘原阳大米’就是保护‘原
阳声誉’，我们要高度重视，加强原产
地市场品牌保护。”下一步，原阳县检
察院将继续跟进监督落实情况，确保
各方履行职责到位，助力维护市场经
济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夏兴宇）

原阳县检察院

高质效履职
实现“原阳大米”地理标志综合保护

本报讯 近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主
任王秀艺，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河南三
多律师事务所主任郭卫平，市司法局律
师科赵曼一行 3 人到获嘉县调研新入
职律师基层实践锻炼工作。获嘉县司
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树燕陪同。

调研组先后来到照镜司法所、城
关司法所，实地查看获嘉县 4 名新入
职律师到司法所实践锻炼的日常工作

日志、台账及开展相关活动简报等，之
后与司法所所长、新入职律师进行座
谈，详细了解新入职律师到司法所实
践锻炼的情况。他们对新入职律师在
实践锻炼过程中能较快地融入司法所
工作，并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社会
矛盾的化解给予高度肯定，同时结合
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例和新入职律师
进行了交流。

调研组指出，要加强经费保障工

作。司法局要积极解决参加实践锻炼
的新入职律师的后顾之忧，为新入职律
师到司法所实践锻炼提供必要的支
持。新入职律师要珍惜到司法所实践
锻炼的机会，主动参与矛盾调解、信访
维稳、社区矫正、规范性合同审查等工
作，真正体现出司法所在乡镇工作中的
重要性，同时也体现出律师在司法行政
工作中的重要性。

（孙梦楠 张珂瑜）

市律协调研组到获嘉县调研
新入职律师基层实践锻炼工作

近日，市公安局卫滨分局南桥派出所锦绣社区警务室民警深入辖区群众家
中，开展入户走访活动，与群众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全面了解群众的困难和需
求，最大限度为群众排忧解难。

吕永强 摄

本报讯 近日，市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专职委员任常明、第九检察部副
主任孟俊姣一行督导调研凤泉区检
察院重点工作。凤泉区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连丽娟主持会议，党组
成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连丽娟就学习宣传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检察护企”

“检护民生”等重点工作进行汇报。
在听取相关汇报后，任常明对凤

泉区检察院现阶段工作表示肯定，强
调要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巡察整改要
求，多做暖心实事，在政策规定范围

内解决干警后顾之忧，紧盯导向，查
漏补缺、固强补弱、加压冲刺，圆满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

连丽娟表示，凤泉区检察院将始
终锚定“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
价值追求，强化“三个管理”，持续发
力，把专项行动做精做实，认真查找
不足，细化工作举措，集中精力突破
短板弱项，铆足干劲，以实实在在的
工作推动凤泉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督导调研后，任常明向参会人
员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宣讲。

（路毅）

市检察院领导到凤泉区检察院
督导调研


